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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任及解聘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教師延攬 

組成新聘教師甄選小組： 

一、為積極延攬優秀師資，組成

「新聘教師甄選小組」(以下

簡稱甄選小組)，以辦理教師

甄選事宜，並於完成甄選後

將推薦人選向該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推薦。如有不推薦

者，應敘明理由回覆聘任單

位。 

二、甄選小組由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研發長、技合長、

國際長、人事主任為委員，經

校長核定指定副校長一人為

召集人後組成。 

 

公開徵才： 

(一)聘任單位依校長核定之各

系(所、科、中心)擬新聘教

師計劃表，原則上應於擬新

聘專任教師起聘日半年以

前，將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

公開刊登於教育部、科技

部、國內外學會、學術刊物

或會議等徵才平台上，收件

單位為人事室。 

(二)公開徵才期間至少應達一

個月。惟如有特殊事例，報

經院長並經甄選小組認定

核可者，不在此限。 

主動延攬：(略) 

 

申請方式：(略) 

第四條  教師延攬 

組成新聘教師甄選小組： 

一、為積極延攬優秀師資，組成

「新聘教師甄選小組」(以下

簡稱甄選小組)，以辦理教師

甄選事宜，並於完成甄選後

將推薦人選向該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推薦。如有不推薦

者，應敘明理由回覆聘任單

位。 

二、甄選小組由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研發長、技合長、

人事主任為委員，經校長核

定指定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

後組成。 

 

公開徵才： 

一、一般教師： 

(一)聘任單位依校長核定之各

系(所、科、中心)擬新聘教

師計劃表，原則上應於擬新

聘專任教師起聘日半年以

前，將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

公開刊登於教育部、科技

部、國內外學會、學術刊物

或會議等徵才平台上。 

(二)公開徵才期間至少應達一

個月。惟如有特殊事例，報

經院長並經甄選小組認定

核可者，不在此限。 

主動延攬：(略) 

 

申請方式：(略) 

為提升國際師

資，本次修正

教師甄選小組

增列國際長，

及增列收件窗

口單位。 

 


